


一、認識山坡地範圍與山坡地保育區： 
山坡地範圍與山坡地保育區差別： 
山坡地範圍≠山坡地保育區；山坡地範圍>山坡地保育區 
山坡地範圍可能存在→一般農業區、特定農業區、鄉村區、 山
坡地保育區、森林區…等使用分區。 

1 山坡地範圍是依「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」規定，經臺中
政府水利局劃定範圍，並報請行政院公告。 



二、暫未編定： 
.山坡地範圍內土地，在尚未完成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前，暫不編定使用地類
別，俟完成可利用限度查定後，再依查定結果，補註使用地類別。 
.山坡地範圍內土地在辦理第一次分區劃定及使用地類別編定時，地政機關先予劃定
適宜使用分區，使用地類別則為「暫未編定」，因此地籍資料會看到「一般農業區、
暫未編定」、「山坡地保育區、暫未編定」及「森林區、暫未編定」…等土地。 

.地籍資料記載「暫未編定」土地，須先由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向臺中市政府水利
局申請可利用限度查定。 
.查定結果可能為「宜農地」、「宜林」及「不屬查定範圍土地」，地政機關再依查 
 定結果辦理補註用地別為「農牧用地」或「林業用地」。 
.不屬查定範圍土地，則由地政機關邀集有關單位實地勘查，查定適宜使用地類別後，
再辦理補註用地別。 

2 
「暫未編定」土地於辦理可利用限度查定前，適用林業
用地使用管制規定。 



三、不屬查定範圍： 
    暫未編定土地，經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則查定為「不屬查定範圍」土地，則由地政 
    機關邀集有關單位會勘，再依會勘結果，辦理補註用地別。 
    不屬查定範圍土地，地政機關應依據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 
    用地作業須知」第9點(2)編定原則表及說明辦理編定，並非全部以使用現況編定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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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ˇ」為依使用現況編定。「△」為經依法核准使用者，依
其現況編定；未經依法核准使用者，應按其所屬使用區備註
欄內所註之主要用地編定。「×」為不許依使用現況編定，

應按其所屬使用區備註欄內所註之主要用地編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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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  
第3條 
本條例所稱山坡地，係指國有林事業區、試驗用林地及保安林地以外，經 中央或直
轄市主管機關參照自然形勢、行政區域或保育、利用之需要，就 合於左列情形之一
者劃定範圍，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公、私有土地：  
 一、標高在一百公尺以上者。 
 二、標高未滿一百公尺，而其平均坡度在百分之五以上者。 

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 
第9點(2)編定原則表、說明8(4) ： 
山坡地範圍內之土地，依下列順序辦理： 
供農業使用及新登記之土地，在未辦理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前暫不編定，俟土地所
有權人或土地管理機關申請土地可利用限度查定後，補註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、
林業用地或國土保安用地。 


